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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一、甲向乙承租臺北市房屋一間，約定乙必須提供冷氣機、冰箱以及無線網路等軟硬體

設備，約定每月租金八千元，押租金一萬六千元。甲入住後，發現冷氣機、冰箱故

障，沒有網路。遂通知乙終止租約，請求返還押租金一萬六千元以及租金八千元。

乙拒絕後，甲在臺北地方法院起訴。試回答下列問題： 
甲依戶籍謄本所示，乙未滿 20 歲，父親為丙。試問法院訴訟文書應送達何人，始

發生合法送達之效力？（8 分） 
乙及丙的住處是一棟設有管理室的公寓大廈，法院訴訟文書送達時，由管理人員

收受，試問該送達是否合法？（8 分） 
甲提起的訴訟，應該適用那一種民事訴訟程序？如果對第一審判決不服，應該向

那一所法院提起上訴？（9 分） 

二、甲以乙無權占有位於花蓮縣新城鄉之土地為由，起訴請求乙返還無權占有之土地。

乙提出抗辯稱，占用土地是經過甲的父親同意，並不是無權占用。請回答下列問題： 
訴訟審理後，經法院闡明，乙進而主張與甲的父親間有使用土地之借貸契約存在，

並且因為甲的父親已經死亡，契約關係由甲單獨繼承，兩造間有使用借貸契約。

甲可否追加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使用借貸關係不存在？（8 分） 
如果甲沒有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使用借貸關係不存在，乙可否反訴請求確認兩造

間使用借貸關係存在？（8 分） 
法院判決甲勝訴，乙接到判決書後，連夜把土地交給不知情的丙，自己遷離該處，

不知去向。甲可否於勝訴判決確定後，主張判決的效力及於丙，故丙應返還土地？

（9 分） 

三、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2 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

判斷之依據。」請分別說明我國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能力」有無之判定，及「合

法調查」之規定各如何？（25 分） 

四、被告甲持刀殺死乙後逃逸，偵查中始終未到庭，案經檢察官以甲涉犯殺人罪嫌提起

公訴。第一審審理後，判決甲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 15 年，檢察官以甲所犯為最輕

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聲請第一審法院羈押被告甲。試問︰第一審法院應如

何處理？（25 分） 


